上 海 交 通 大 学


管制类化学品安全管理台账
（易制毒品、易制爆品）


年    月    日
管制类化学品管理须知
1. 本台账中管制类化学品主要指受到国家管控的易制毒化学品、易制爆化学品等。
2. 各单位采购管制类化学品须通过学校化学品管理系统进行申购，不得自购，申购实行三级审批制度，即申购人所属二级单位、保卫处和实验室安全与环保中心审核通过后方可采购。此外，申购易制爆化学品时，需向公安机关提供《合法使用说明》。
3. 管制类化学品的配送由供货商或其委托的有资质单位承运，运输单位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相关规定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自行运输。
4. 易制爆化学品应存量合规，存放场所出入口应设置防盗安全门，或存放在专用储存柜内，储存场所防盗安全级别应为乙级（含）以上，专用储存柜应具有防盗功能，符合双人双锁管理要求，台账账册保存期限不少于1年；易制毒化学品应设置专用存储区或者专柜储存并有防盗措施，其中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实行双人双锁管理，账册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；
5. 管制类化学品使用单位和实验室应加强台账管理，张贴管制类化学品柜贴，做好领用登记和使用记录（即一品一账），做到账物相符，并及时在化学品管理系统上更新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库存量。同时，使用同类易制毒、易制爆化学品首先考虑校内相互调剂。台账信息齐全（一品一账），记录要清楚，不得随意涂改。
6. 管制类化学品使用人员必须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，在接触前，根据要求穿好防护服、戴好防护眼镜、防护手套及有关用品。

注：另附危险化学品柜贴供使用。
管制类化学品领用使用台账
（一品一账）
品名：                规格：
	序号
	入库日期
（年/月/日/时/分）
	入库数量
（g/mL）
	单位保管人签名
（2人）
	使用日期
（年/月/日/时/分）
	使用数量
（g/mL）
	用途
	剩余量
(g/mL)
	使用人签名
（2人）
	备注（X瓶+剩余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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